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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新达茂稀土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9月9日，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包头市新

达茂稀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达茂稀土”）收到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达茂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内0223破申

2号〕及《决定书》〔（2024）内0223破1号〕，根据申请人包头市正信浙银稀土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申请，达茂法院裁定受理新达茂稀土破产重

整一案，并指定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新达茂稀土管理人（以下简称

“破产管理人”）。新达茂稀土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24年12月5日

上午9:00以现场会议、网络会议相结合的形式召开，详情可见公司于2024年9月10

日、2024年12月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http://www.neeq.com.cn）

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子公司新达茂稀土破产重整及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6）、《关于子公司新达茂稀土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75）。 

近日，公司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查询到破产管理人发布的《关于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事项表决情况的通报》，现将新达茂稀土破产重整案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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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表决情况 

新达茂稀土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破产管理人提请债权人对《债

权人会议采用非现场方式召开和债权人会议表决采用非现场方式表决方案》、《包

头市新达茂稀土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包头市新达茂稀土有限公司财产变

价方案》、《包头市新达茂稀土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包头市新达茂稀土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等五项议案进行表决。 

根据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新达茂稀土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采取电

子表决为主、书面表决为辅的方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债权人在投票通道开放时

间内进行投票表决（开放投票通道时间为：2024年12月5日上午9时至2024年12月

10日下午17时）。 

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及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截至表决期限届满，

上述各表决事项均已表决通过。 

二、债权确认情况 

公司在债权申报期限内依法向新达茂稀土申报了4,800.00万元债权。近日，

公司收到破产管理人下发的《债权审查结论通知书》，《债权审查结论通知书》

主要内容为：根据新达茂稀土破产重整案审计机构意见，公司申报的破产债权实

际应为公司对新达茂稀土的收购款，故对公司申报的破产债权不予确认。如公司

对破产管理人债权审查结论有异议，应于收到本《债权审查结论通知书》之日起

十日内向破产管理人提交书面异议要求复核，且须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并提供相

应的证据材料；逾期未提交书面异议的，视为对破产管理人的债权审查结论无异

议。公司将继续与破产管理人沟通债权确认事宜，并在规定期限内向破产管理人

提交书面异议及相关证据材料。 

三、新达茂稀土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新达茂稀土申报的破产债权被不予确认 

鉴于破产管理人不予确认公司对新达茂稀土申报的债权，公司将继续与破产

管理人沟通债权确认事宜，并在规定期限内向破产管理人提交书面异议及相关证

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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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1、《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内容 

新达茂稀土股权结构系包头市联丰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丰稀

土”）持股80%，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

稀土”）持股20%。联丰稀土系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内容如下： 

（1）若以新达茂稀土现状整体招募重整投资人，因新达茂稀土资不抵债，

根据实际负债调整后的所有者权益为负值，故原出资人权益应调整为0，但因《稀

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新达茂稀土必须在保有北方稀土/中国稀

土股权份额的前提下方可继续从事原有经营范围内的主营业务，本着公平合理的

原则，为保留债务人稀土冶炼分离的资质，维持企业价值，北方稀土持有的新达

茂稀土20%股权份额原则上按照原协议继续履行、不做调整，联丰稀土持有的新

达茂稀土80%股权份额的出资人权益将调整为0，继而由投资人及转股债权人（如

有债权人申请债转股且转股方案得到破产管理人确认的）享有该80%股权份额的

出资人权益。如因政策要求、生产资质维护、经营发展等需要，而调整北方稀土

对新达茂稀土的持股比例，则由投资人、转股债权人与北方稀土进一步协商确认。 

（2）若通过招募财务投资人引入共益债的模式进行重整，则北方稀土所持

有的新达茂稀土20%股权份额原则上按照原协议继续履行、不做调整。联丰稀土

持有的新达茂稀土80%股权份额的出资人权益将调整为 0，由破产管理人指定的

第三方代表债权人持有该 80%股权份额的出资人权益，具体由破产管理人制作

方案并实施。如因政策要求、生产资质维护、经营发展等需要，而调整北方稀土

对新达茂稀土的持股比例，则由债权人授权破产管理人与北方稀土协商确认。 

2、《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新达茂稀土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表决通过《包头市新达茂稀

土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公司将失去对新达茂稀土的出资人权益。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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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披露将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刊登，敬请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